
宜 新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獎 學 金 申 請 辦 法 

                                                          

 

一、主旨 

為實現企業社會責任，促進工程領域之教育及人才培育，獎勵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所學

生,努力向學並致力於相關研究，為社會培育優秀產業人才，特設置本獎學金。 

 

二、111學年度 (112.09)，每學年獎學金名額及金額。 

大學部學生 10 名，每學年每名，發給新台幣 1.5 萬元。 

 

三、申請資格 

1. 學年或學期型同學參予宜新廠區實習一學期(含)以上者優先，或家庭經濟弱勢學生。 

2. 學業成績依申請排序優異者優先。 

3. 操行成績 80分(含)以上，未受記小過(含)以上處分者 

4. 前一學年，大學部學業平均成績 80分(含)以上 

  

四、申請應檢附之文件 

1. 申請表一份 

2. 前一學年成績單一份 

3. 其他有利審核文件 

五、申請及評選 

1. 每學年辦理一次，申請人於學期開學後系辦公告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2. 系所初步審核評定名單確認報名者符合資格，並將名單檢附申請表與成績單函送宜新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由公司代表人勾選獲獎名單。 

 

六、申請人同意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對申請人之個人資料有蒐集、處理及利用之權力。 

 

七、本辦法每年奉 董事長核可後會校方機械工程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宜 新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獎 學 金 申 請 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就讀系所年級: 學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出生地: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電話: E-mail: 

前學年成績 第一學期學業成績 

分數: 

班級排名: 

第二學期學業成績 

分數: 

班級排名: 

操行成績 

 

參與宜新產學合作計畫:   否  是 工作內容:                    

參加宜新實習:  否  是 實習期間:                        

(紡織纖維科技專班名額，不受限於辦法三、申請資格之第 1項優先。) 

申請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系所審查意見: 

 

 

                                                     系主任: 

宜新審查意見: 

 

代表人： 

 


